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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市科协以支持学会提升学术引领力为目标，新设置首都学术培优专项，持续打造北京科技交流学术月和首都前沿学术成果报告会两个学术活动品牌，持续引导支持学会、基层组织举办品牌专业学术活动和青年学术活动。
一、A类首都学术培优项目绩效要求
1.聚焦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围绕学科交叉领域、学术科技前沿、重点产业集群及国家重大战略发展需求确定学术活动主题，主题需具有前瞻性和引领力；
2.全年须主办或联合主办或主要承办不少于一场国际学术会议，会议须完成国际学术会议的报备审批手续；
3.全年须主办3场以上学术交流活动；
4.举办的学术会议须有院士、知名专家或行业领军人物作报告；
5.针对学科发展、产业前沿、技术需要、人才需求等举办小型研讨会或闭门会议，活动数量和规模不作要求；
6.年度内举办的学术会议，线下覆盖科技工作者不少于1000人次；
7.会议须加强与高水平科技期刊合作，优秀会议论文向高水平科技期刊推荐；
8.梳理、总结、提炼学术交流成果至少2项（含专家共识、论文集、白皮书、行业发展报告等），结合学科、产业发展推动解决至少3个学术前沿或技术问题，形成1个以上典型案例，鼓励形成可展示的创新成果；
9.举办学术活动须做好宣传；
10.形成项目总结报告。
二、B类首都学术培优项目绩效要求
1.聚焦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围绕学科交叉领域、学术科技前沿、重点产业集群及国家重大战略发展需求确定学术活动主题，具有前瞻性和引领力；
2.全年须主办或联合主办或主要承办不少于一场区域性学术会议；
3.全年须主办2场以上学术交流活动；
4.举办的学术会议须有院士、知名专家或行业领军人物作报告；
5.针对学科发展、产业前沿、技术需要、人才需求等举办的小型研讨会或闭门会议，活动数量和规模不作要求；
6.年度内举办的学术会议，线下覆盖科技工作者不少于500人次；
7.梳理、总结、提炼学术交流成果至少1项（含专家共识、论文集、白皮书、行业发展报告、建言献策等），形成1个以上典型案例，鼓励形成可展示的创新成果；
8.举办学术活动须做好宣传；
9.形成项目总结报告。
三、第28届北京科技交流学术月主题活动相关要求
1.学术月专题活动举办时间为2025年10月中旬-11月中旬；
2.领域范围：围绕基础研究、人工智能、医药健康、交叉科学等领域举办学术月主题活动。学术月期间将根据征集情况确定学术月主题周；
3.纳入学术月的活动须统一使用北京科技交流学术月宣传标识；
4.活动结束后，须梳理、总结、提炼学术交流成果至少 1 项（含专家共识、论文集、白皮书、行业发展报告等）。
四、首都前沿学术成果报告会相关要求
1.对接开展学术成果定量遴选。对接定量筛选团队，确定学术成果遴选细分方向。从近三至五年北京学者发表在正式出版的具有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编号（ISSN）的国内外期刊上的热点、前沿、具有重大国际影响力和原创性的科技论文或科研成果中，每个学科国内、国际分别遴选出200-500项学术成果；
2.组织开展学术成果定性分析。组织不少于5名专家，对定量遴选出的学术成果进行定性分析和专家评审，确定20项前沿学术成果；
3.举办报告会。邀请遴选出的前沿成果作者作报告并进行交流。报告会现场报告人不少于4位，邀请学科领域内知名专家学者担任交流嘉宾，与报告人现场互动；
4.鼓励学会、高校科协、园区科协、企业科协合作举办。
五、连续届次学术活动项目相关要求
打造市学会和基层组织的连续届次学术交流活动。鼓励开展主题鲜明、影响广泛、引领作用明显的学术活动，推动重大科学问题的深入交流和探索，包括但不限于学术年会、学科或产业领域内有影响力的品牌学术活动。鼓励形成可展示的创新成果。会议结束后，须梳理、总结、提炼学术交流成果至少1项（含专家共识、论文集、白皮书、行业发展报告等）。
六、青年学术活动项目相关要求
发挥青委会作用，以学术交流团结凝聚青年科技工作者。聚焦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针对一线青年科学家关注的热点问题、非共识性问题，在开展前期研究的基础上，邀请20-30位35周岁以下的优秀青年科技工作者进行研讨，交流原创学术思想和最新研究进展，突出争辩质疑，凝练提交学术成果。会议结束后，须梳理、总结、提炼学术交流成果至少1项（含专家共识、论文集、白皮书、行业发展报告等）。

